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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17     股票简称：中国化学    公告编号：临 2020-037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确认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补充确认的相关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生

产经营需要所发生的，交易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影响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及独立性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

形。 

●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 

1、与关联方共同向赣州市南康区众拓家具产业运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众拓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 

2018 年 6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化学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三化建”）与中化学南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化南投”）、赣州市南康区城发集团中小企业投资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城发集团”）签订了《赣州市南康区众拓家具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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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有限公司投资合作协议》，约定由三化建与中化南投作为社会资

本方联合体与政府方出资代表共同组建项目公司众拓公司，承揽江西

省赣州市南康区镜坝、朱坊 703亩标准厂房的整体开发建设，项目公

司注册资本 26,980 万元，其中，三化建认缴 13,759.8万元，持股 51%；

中化南投认缴 9,173.2 万元，持股 34%，城发集团认缴剩余资本金，

持股 15%。上述交易已由公司 2018 年 6 月 21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公告，具体交易内容详见《中国化学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建设赣州镜坝家具标准厂房及安

置点市政基础设施项目暨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34）。 

2018 年 12 月，三化建、中化南投和城发集团签订《赣州市南康

区众拓家具产业运营有限公司投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

“《众拓补充协议（一）》”），约定：项目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

民币 128,000万元，其中，三化建认缴出资额 65,280万元，持股 51%；

中化南投认缴出资额 43,520 万元，持股 34%；城发集团认缴出资额

19,200万元，持股 15%。 

2019 年 10 月，三化建、中化南投与城发集团签订《赣州市南康

区众拓家具产业运营有限公司投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以

下简称“《众拓补充协议（二）》”），约定：项目公司注册资本变

更为人民币 135,780万元，其中，三化建认缴出资额 69,247.8万元，

持股 51%，中化南投认缴出资额 46,165.2万元，持股 34%；城发集团

认缴出资额 20,367 万元，持股 15%。 

2、与关联方共同向赣州市南康区群拓家具产业运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群拓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 

2018年7月，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化学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以



 3 / 12 
 

下简称“四化建”）与中化南投、城发集团签订《赣州市南康区群拓

家具产业运营有限公司投资合作协议》，约定由四化建与中化南投作

为社会资本方联合体与政府方出资代表共同组建项目公司群拓公司，

承揽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龙华工业园 545亩家具标准厂房、桥口物流

（约 177 亩）建设项目，项目公司资本金 26,220 万元，其中，四化

建认缴 13,372.2万元，持股 51%；中化南投认缴 8,914.8万元，持股

34%，城发集团认缴剩余资本金，持股 15%。上述交易已由公司 2018

年 8 月 28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公告，具

体交易内容详见《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赣州市南康区

龙华工业园家具标准厂房、桥口物流园项目暨关联交易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18-044）。 

2019 年 10 月，四化建、中化南投与城发集团签订《赣州市南康

区群拓家具产业运营有限公司投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

“《群拓补充协议》”），约定：群拓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42,500

万元，其中，四化建认缴出资额 21,675万元，持股 51%，中化南投认

缴出资额 14,450万元，持股 34%；城发集团认缴出资额 6,375万元，

持股 15%。 

上述三化建与中化南投共同对众拓公司增资事宜、四化建与中化

南投共同对群拓公司增资事宜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由于子公司对于项目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的行为理解有误、工作疏

忽，未将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对项目公司以现金方式增加注册资本金

的事项认定为关联交易，致使公司未能就上述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对

群托公司、众拓公司增资事项及时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

务，公司不存在规避、隐瞒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的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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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况。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补充确

认。独立董事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日常关联交易 

基于上述，因前述 2018、2019年度发生的三化建、四化建与关

联方共同对众拓公司和群拓公司增资事项，公司 2018、2019年度与

中国化学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发生的出售商品/提供劳务类日常关

联交易与上述增资事项累计之后达到董事会审议要求，需一并对该

等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补充确认。 

公司于 2020年 6月 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对公

司 2018、2019年度与中国化学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发生的出售商品

/提供劳务类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补充确认。独立董事予以事前

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等补充确认的日常关联交易的类

别和金额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77,586,531.10 316,168.35 

中化学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9,196,989.94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勘察设计及服务 2,830.20  

诚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4,508.80  

国化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13,799.38  

中国化学工程第九建设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453,457.93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45,048.24  

中国化学工程重型机械化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474,063.31 141,513.75 

中化学城市投资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9,175.62  

中化学南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88,445.88  

中化学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912,549.37  

中化学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8,224,243.30 55,595.38 

合计 / 97,211,643.07 513,27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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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表所列日常关联交易外，公司与中国化学集团及其控制的下

属企业 2018年度和 2019年度实际发生的其他日常关联交易均已履行

相应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2018年度实际发生的其他日常关联交

易共计 23,188.81万元，2019年度实际发生的其他日常关联交易共计

183,014.61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  

（一）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戴和根  

注册资本：71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工程施工（承包）、设计等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大街 2号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控股股东  

（二）中国化学工程第九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毕家伟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化工石油工程，房屋建筑工程总承包等  

住所：辽宁省盘锦市双台子区红旗街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三）中国化学工程重型机械化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温法玺  

注册资本：15,503 万元  

经营范围：岩土工程、大型设备的吊装运输等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南大庄村东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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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化学南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志明  

注册资本：154,200 万元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公路等  

住所：广州市白云区北太路 1633 号广州民营科技园科盛路 8 号

配套服务大楼 5层 A505-59房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五）国化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凌晓哲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等  

住所：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 1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 D座

337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六）中化学城市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春长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资产管理、建筑工程项目管理等  

住所：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沣长路与金融二路西北角创新大

厦 18层 1810号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七）中化学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苏中友  

注册资本：101,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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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公路、独立桥梁和隧道的建设、经营等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3366号（林家庄）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八）诚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汪细民 

注册资本：100万元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企业管理等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大街 2号 11层 1101内 07 室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九） 中化学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江  

注册资本：130,000 万元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股权投资等  

住所：北京市门头沟区谭园路 1号院 3号楼 1-2层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三、与关联人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众拓公司 

交易类别：与关联人共同投资 

公司名称：赣州市南康区众拓家具产业运营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南水新区文化艺术中心 D区三楼  

注册资本：135,780 万元人民币，三化建与中化南投均以货币资

金形式出资  

股权结构：三化建持股 51%，中化南投持股 34%，城发集团持股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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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家具行业标准厂房及相关配套项目的开发、建设、租

赁、销售、运营管理；国内一般贸易；物业管理；广告设计、制作、

发布；商品展览、展示服务；会展服务；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群拓公司 

交易类别：与关联人共同投资 

公司名称：赣州市南康区群拓家具产业运营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南水新区文化艺术中心 D区三楼 

注册资本：42,500万元人民币，四化建与中化南投均以货币资金

形式出资 

股权结构：四化建持股 51%，中化南投持股 34%，城发集团持股

15%  

经营范围：家具行业标准厂房及相关配套项目的开发、建设、租

赁、销售、运营管理；国内一般贸易；物业管理；广告制作、发布；

商品展览、展示服务；会展服务；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 

1、对众拓公司增资 

（1）《众拓补充协议（一）》主要内容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128,000万元，各出资人按下述

约定的金额和持股比例认缴对项目公司的项目资本金出资：三化建认

缴出资金额65,280万元，持股比例51%，中化南投认缴出资金额43,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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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城发集团认缴出资金额19,200万元，持股比例15%。 

（2）《众拓补充协议（二）》主要内容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135,780万元，各出资人按下述

约定的金额和持股比例认缴对项目公司的项目资本金出资：三化建认

缴出资金额69,247.8万元，持股51%；中化南投认缴出资金额46,165.2

万元，持股34%；城发集团认缴出资金额20,367万元，持股15%。 

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三化建对众拓公司的新增注册资本出资额

已实缴完毕。 

2、对群拓公司增资 

《群拓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42,500万元，各出资人按下述约

定的金额和持股比例认缴对项目公司的项目资本金出资：四化建认缴

出资额 21,675 万元，持股 51%，中化南投认缴出资额 14,450 万元，

持股 34%；城发集团认缴出资额 6,375万元，持股 15%。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四化建对群拓公司的新增注册资本出资额

已实缴完毕。 

（二）日常关联交易 

本次确认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包括本公司下属公司因工程施工、

物资采购等原因，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所产生的收入、成本

及费用情况。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销售、提供劳务等产生的关

联交易均采用市场化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控股股东干预及在价格方面

给予关联企业优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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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三化建与中化南投共同对众拓公司增资，四化建与中化南投共同

对群拓公司增资有利于提高公司在赣州市的市场占有率，符合公司的

战略发展规划，三化建、四化建以其在项目公司的出资额为限对项目

公司的债权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不提供担保、增信。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基于正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所发生，

两个项目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事项属于项目公司所有出资方同比例

现金增资，不存在定价有失公允或损害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独立性的情形。 

（二）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与中国化学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

于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所发生的，交易定价合理、公允，

不存在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独立性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六、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0 年 6 月 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补充确认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关联董事戴和根先生、刘家强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作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如下

独立意见：  

1、本次补充确认的日常关联交易及与关联方对共同设立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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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的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

营需要所发生的，交易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及独立性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补充确认相关日常关联交易及与关联方对项目公司增加注

册资本金的关联交易事项。 

2、本次补充确认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对关联交易议案回避表决，该次会议审议、表

决程序合法、有效。 

七、律师发表意见 

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经核查，出具法律意

见确认如下： 

众拓公司、群拓公司前述增资操作系原有已依法依规履行决策程

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之关联交易事项（三化建、四化建与关联方中化南

投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事项）的延伸交易事项，该交易事项系《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认定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交易发

生系基于公司下属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此类增资操作中所有

出资方均以现金出资并按照出资比例确定各方在所设立公司的股权

比例的，交易事项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中小股东权益的特

别安排，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此类交易事项未对公司的财务状

况、业务活动等产生不利影响，公司未就其子公司此类增资操作履行

相关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的事项未对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中小

股东的权益造成侵害，为对此类增资操作为依法依规履行相关决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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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的事项作出补救，公司可通过补充履行相关决策程

序并补充专项公告的形式对此类交易事项作出追认。 

特此公告。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 


